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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信徒應靠主喜樂謹守真理（腓 3:1–3） 

➢ 一切肉體的資格都毫無益處（腓 3:4–7） 

➢ 認識基督是超越一切的至寶（腓 3: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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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們，平安！讓我們一同打開聖經，先讀

今天的經文。如果沒有聖經，我們可以看大屏幕——

腓立比書三章一到十一節。我們一同來讀： 

 

  「弟兄們，我還有話說，你們要靠主喜樂！我把

這話再寫給你們，於我並不為難，於你們卻是妥當。  

應當防備犬類，防備作惡的，防備妄自行割的。因為

真受割禮的，乃是我們這以神的靈敬拜，在基督耶穌

裡誇口，不靠著肉體的。其實我也可以靠肉體，若是

別人想他可以靠肉體，我更可以靠著了。我第八天受

割禮，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憫支派的人，是希伯來人所

生的希伯來人。就律法說，我是法利賽人；就熱心

說，我是逼迫教會的；就律法上的義說，我是無可指

摘的。只是我先前以為於我有益的，我現在因基督都

當做有損的。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當做有損的，因

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為基督丟棄萬事，我

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做糞土，為要得著基督，並且

得以在他裡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義，乃是有

信基督的義，就是因信神而來的義；使我認識基督，

曉得他復活的大能，並且曉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

的死，或者我也得以從死裡復活。」 

 



  好，我們一同在神面前禱告： 

 

  我們在天上的父，我們仰望祢的恩典，求主託住

孩子這個軟弱的器皿，能夠按照祢的心意來傳講祢的

真理。求主讓我們明白：什麼是肉體？我們要在基督

裏面，不能靠肉體；如何棄絕我們的肉體，讓我們單

單仰望基督？求主與我們每一位同在，讓我們講的和

聽的，一同被祢這真道來造就。聽我們這樣禱告，奉

靠我救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我們今天的題目是：「棄絕肉體，得着基督」。

這裏有個概念——「肉體」。肉體到底是什麼？我們

為什麼要棄絕肉體？為要得着基督，我們一定要棄絕

肉體。今天，我們一同來明白保羅向我們傳達的：這

「肉體」到底是指什麼？ 

 

  腓立比書信，我們都知道是一封「喜樂的書

信」，它的核心就是「喜樂」，也就是告訴我們：我

們在基督裏會有喜樂，並且告訴我們，這個喜樂的源

頭是什麼。保羅在書信中，用他這種喜樂的筆調來勸



勉教會，告訴弟兄姊妹：真正的喜樂，只有在基督

裏，而不是在環境裏。 

 

  本段聖經（一至十一節）是一個轉折。保羅在這

裏用非常強烈的語氣警告，並以自己的親身見證告訴

我們：真正的喜樂，就是信心紮根於基督，而且要棄

絕一切的肉體——不能倚靠肉體，單單以基督為至

寶。 

 

  在當今世界上，我們的教會也存在同樣的問題—

—就是依靠肉體：律法主義、自以為義、看重外表的

宗教形式、以人為中心、成功神學……這一切問題的

核心都是一樣的。而保羅給我們提供的，是一個永遠

不會過時的答案：紮根在基督裏，得着基督——這才

是我們基督徒生命核心的追求，也是我們喜樂真正的

源泉。 

 

  今天第一部分是一至三節：「真信徒，應該靠主

喜樂，謹守真理」。 

 



  第一節說：「弟兄們，我還有話說：你們要靠主

喜樂。我把這話再寫給你們，於我並不為難，於你們

卻是妥當。」保羅反覆強調「喜樂」，因這正是本書

信的核心。我們喜樂的源頭，就在基督裏——靠我們

「在主裏」的身份：我們是屬基督的。這是唯一能帶

給我們喜樂的泉源，也是最穩固的根基，不會因失

望、環境、缺乏或任何變動而動搖。 

 

  保羅在這裏啟示給我們一個獲得喜樂的重要途

徑：就是透過嚴謹地謹守真理，在防備異端邪說、糾

正錯誤教導的過程中，得着聖靈所賜、從裏而外的喜

樂。 

 

  他說：「我把這話再寫給你們」，這「話」到底

指什麼？表面上看，似乎是「靠主喜樂」；但接下他

說：「於我並不為難」——若只是勸人喜樂，何來

「為難」？他擔心什麼？他又說「於你們卻是妥

當」，英文是「it is safe for you」——「safe」

即「安全」。可見這事關乎信徒屬靈的「安全」，不

是泛泛的「妥當」。因此，這「話」實指下文所強調

的：「要防備犬類、作惡的、妄自行割的」。 

 



  這三類人，保羅用命令語氣要教會「防備」。他

以前提過，如今再提，因事關重大——這些人會動搖

信徒信仰的根基，威脅福音的純正性與信徒的穩妥。 

 

  「犬類」一詞極具侮辱性。舊約《詩篇》二十二

篇十六節說：「犬類圍着我，惡黨環繞我；他們扎了

我的手、我的腳」，指釘耶穌十字架的人。《啟示

錄》二十二章十五節更將「犬類」與行邪術、淫亂、

殺人、拜偶像、說謊者並列，同被拒於聖城之外——

即不得救之人。 

 

  當時的「狗」指街頭流浪狗，骯髒、污穢、具攻

擊性，象徵屬靈上的不潔與傷害。猶太人本用「犬

類」藐視外邦人；諷刺的是，保羅反用此詞指稱那些

想靠行為稱義的猶太律法主義者——他們表面敬虔，

實則高舉割禮與律法，拒絕基督恩典，妄圖靠己稱

義。 

 

  「作惡的」並非泛指罪犯，乃指那些自以為義、

在福音上添加條件、動搖救恩根基的人。 

 



  「妄自行割的」，原文希臘字 *katatome*（僅

此處出現），意即「胡亂切割」，帶極強貶義——保

羅視這些高舉割禮者為「在身上亂畫亂割」，糟蹋身

體，毫無屬靈價值。他們只有割禮的「形式」，沒有

割禮的「實意」。 

 

  割禮原是神與亞伯拉罕立約的記號，本為蒙福標

誌。但當人將其當作驕傲資本，視外邦人為「未受割

禮的」，藐視他們，割禮就成了偶像。保羅痛恨的不

是割禮本身，而是「妄行割禮」——就是不明白其真

義，反用以抬高自己、取代基督。 

 

  我們常以為教會講話須「柔和溫柔」，不可「口

出不遜」；但保羅此處用語激烈，正顯出他愛之深、

責之切。他恨惡罪，卻愛罪人——他巴望這些人能看

清問題，回轉歸向真正寶貴的福音。 

 

  第三節指出真割禮的本質：「真受割禮的，乃是

我們這以神的靈敬拜、在基督耶穌裏誇口、不靠肉體

的。」 

 



  真正的割禮不在肉身，而在：   

（一）以神的靈敬拜——一切事奉按神旨意，非按人

意；   

（二）在基督裏誇口——只誇基督，不誇自己；   

（三）不靠肉體——救恩全然出於神恩，非靠己力。 

 

  《使徒行傳》七章五十一節，司提反說：「你們

這硬着頸項、心與耳未受割禮的人，常時抗拒聖

靈！」——可見，猶太人雖有「肉身割禮」，卻無

「心的割禮」。 

 

  「心的割禮」乃是：石心變肉心，剛硬變柔軟—

—因被神道光照，知罪悔改，降伏順服。   

「耳的割禮」則如舊約僕人將耳刺穿於門框，表明

「唯主命是從」——神的話成為我們絕對權威，全然

順服。 

 

  《歌羅西書》二章十一節說：「你們在祂裏面也

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禮，乃是基督使你們脫去肉體



情慾的割禮。」這「肉體情慾」不單指感官慾望，更

包括「靠己稱義」的驕傲——「我不靠基督，靠自己

就能得救」，這正是保羅所斥責的「肉體」。 

 

  因此，真割禮的三記號是：靠聖靈敬拜、在基督

裏誇口、棄絕肉體。真敬虔不在外在行為，而在心被

聖靈更新——以基督為至寶，棄絕自我。 

 

  保羅接下來（四至七節）以自己為「反面教

材」，闡明「肉體」的具體內涵：他列舉七項世人眼

中可誇的資格： 

 

  一、第八天受割禮——嚴守律法傳統，甚至不惜

在安息日行割禮（參《約翰福音》七 22）；   

二、是以色列族——血統純正；   

三、是便雅憫支派——此支派可誇之處有三：（1）

出過掃羅王（保羅原名即「掃羅」，可見家族以此為

榮）；（2）祖母是主母拉結（非婢女所生，地位尊

貴）；（3）唯一與猶大支派同守南國、未隨北國背

道滅亡；   



四、是「希伯來人所生的希伯來人」——強調語言、

文化與血統的純粹（註：「希伯來人」指亞伯拉罕後

裔，源自「大河那邊」；「以色列人」指雅各十二支

派；「猶太人」特指南國猶大遺民，三者範圍不

同）；   

五、就律法說，是法利賽人——分別為聖、嚴守律法

的宗教精英；   

六、就熱心說，是逼迫教會的——他真誠以為清除

「異端」是事奉神（參《羅馬書》十 2；《提摩太前

書》一 13），只是「不信、不明白的時候」所做；   

七、就律法上的義說，是「無可指摘的」——自覺完

全遵行律法。 

 

  這些條件，在當時猶太社會堪稱「完美履歷」。

但保羅遇見復活基督後，徹底翻轉：「只是我先前以

為與我有益的，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 

 

  「有益」（gain）變「有損」（loss），因這些

「屬靈成就」反而成了他認識基督的障礙——越是自

以為義，越難謙卑領受恩典。真正的救恩第一步，是



看清自己的有限與罪性，承認「沒有義人，連一個也

沒有」。 

 

  八至十一節，保羅進一步宣告價值觀的徹底顛

覆： 

 

  「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

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我為祂已經丟棄萬事，看作

糞土，為要得着基督……」 

 

  「萬事」即一切過去視為珍寶的——地位、成

就、學識、敬虔外表……一切攔阻人專注於基督的，

皆視如「糞土」（原文指最污穢之物）。這非消極厭

世，而是因基督為「至寶」，萬有相形之下皆顯卑

微。 

 

  第九節點出「得着基督」的實質：「不是有自己

因律法而得的義，乃是有信基督的義，就是因信神而

來的義。」——因信稱義，全然否定自我功德，唯獨

倚靠基督。 



 

  信心本身亦非人之功勞，乃是神的恩典（《以弗

所書》二 8）。若以為「因我有信心，故我配得」，

仍是靠肉體，落入自義陷阱。 

 

  第十節表明：認識基督，是建立真實生命關係—

—「曉得祂復活的大能」，靠此大能勝過肉體；「曉

得和祂一同受苦，效法祂的死」，在試煉中與主聯

合。苦難非報應，乃是參與基督生命的途徑。 

 

  第十一節「或者我也得以從死裏復活」，「或

者」（Greek: *ei pos*）非表懷疑，而是表達「竭

力追求」與「全然交託」——復活是神的作為，我們

只管仰望祂信實的應許。 

 

  總結：基督是一切——喜樂、救恩、義、能力、

永生……皆唯獨從祂而來。我們一生，就是棄絕肉

體、倚靠基督的征戰。 

 



  最後，請我們自省：生命中還有何「肉體」殘

餘？何事仍取代基督成為我們的「至寶」？願我們效

法保羅：「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為祂丟棄

萬事，看作糞土。 

 

  我們一同禱告： 

 

  我們在天上的父，我們感謝祢！謝謝祢如此愛我

們，賜下寶貴話語，讓我們明白：不是靠我們的肉

體，乃是祢的恩典、祢的大能定意拯救我們。祢必賜

下能力，使我們戰勝肉體，像保羅一樣，靠神大能進

入永恆。感謝讚美主！聽我們這樣禱告，奉主耶穌基

督的名求，阿們！   

 

阿們！ 


